关于兴安县2024年县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
根据兴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兴安县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4年兴安县本级预算草案，批准2024年县本级财政预算用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配套资金2078万元。具体分配如下：

一、用于产业发展项目资金724.44万元（含产业以奖代补300万元、小额信贷贴息142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759.95万元（含切块兴安县水利局供水保障工程项目资金95.1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三、用于第一书记项目资金140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四、用于雨露计划补助资金20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五、用于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项目资金100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六、用于项目资产管护资金55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七、用于小型公益性项目资金48.61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八、用于项目管理费资金230万元。项目信息详见附件。

本批次资金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5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广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细则的通知》（桂财规〔2021〕3号）等相关文件规定使用管理。

请县人民政府审批。

附件：兴安县2024年县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表
兴安县乡村振兴局              兴 安 县 财 政 局
2024年3月4日


